附件7
市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复查表
承办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	序号
	编  号
	建议提案标题
	办理结果
	复查结果
	备注

	　1
	建议或提案XX号　
	　
	A　
	是否解决落实
	　

	　2
	建议或提案XX号　
	　
	B　
	有无工作进展
	　

	　3
	建议或提案XX号
	
	C　
	有无出现情况变化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2. 注：1.此表只填写建议提案主办件复查情况。
3. 此表于2023年9月30日前报送市政府办公室。联系电话：2051358、2057644（传真）。

